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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105年第 2次定期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10月 12日（星期三）下午 04時 00分 

地點：本府 11樓 1101會議室 

主席：沈局長志修 

出席：如簽到表                                          記錄：陳怡妏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 105年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執行成果：（略） 

（一）出席人員意見： 

嚴委員祥鸞： 

1.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員工作規則協商會議，總人數 46

人，女性委員 15 人，性別比例 32％，事實上，約為 32.5％，

可進位為 33％，建議再修正。 

2.任一性別未達三分之一性別比例的委員會，有桃園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土壤及地下水推動小組及 104~105 年度公民營廢棄清除

理處機構許可審查委員會，建議說明相關領域委員為不足之狀

況，另積極作法可調整內聘及外聘委員，或可列入法規、稽查、

會計等人員，不一定為廢棄物相關領域的。 

（二）決議：依委員建議辦理，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員工工作

規則協商會議，女性性別比率調整為 33％，另，任一性別

未達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委員會，採備註方式處理。 

二、 106年推動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暨與民間組織或企業共同推動性別

平等案：（略） 

（一）出席人員意見： 

1.邱委員于珍： 

(1) 性平辦要求各局處提出 106 年性別主流化具體行動措施，

故規劃環保志工及專案協力廠商人力受性別意識培力，有

關師資部分除性平辦提供師資名單外，在地婦女團體及本

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委員，亦可當任講師。 

(2) 培力訓練主要係為了讓環保志工了解性別主流化和性別平

等之內容與意涵，透過性別意識訓練讓環保志工認識與尊

重性別，並了解不同性別傾向。 

2.嚴委員祥鸞： 

改變性別隔離可能較困難，可比較現有民間環保志工運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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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性別比例及參訓後之差異，倘若參訓前後的男性比率皆偏

低，則思考怎麼鼓勵男性參與。 

（二）決議：照案通過並依嚴祥鸞委員建議修正。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案由：106年新增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案，提請審議。 

發言摘要： 

一、綜合規劃科： 

（一）依據：本府主計處 103 年 4 月 14 日以桃主統字第 1030003922 號

函，規範本府業務機關逐年須新增 2-5 項性別統計指標項目，幕

僚機關逐年須新增 1-2項性別統計指標項目。 

（二）建議 106年度新增性別統計指標項目為「環境清潔隊員性別比例」、

「甄選報名性別比例」及「錄取性別比例」，並請環境清潔稽查大

隊提供資料至本局會計室，倘明年度無辦理清潔隊招考活動，則

僅提報環境清潔隊員性別比例。 

（三）本局會計室協助將新增項目統計資料公布於主流化網站。 

二、主席： 

後續辦理清潔隊員招考時，統計相關數據，另特別注意體能測驗時女性

應與男性分別測驗，明年度如備取結束後，有機會增額時即將本項考量

納入。 

三、嚴委員祥鸞： 

體能測驗一律平等是假平等或性別特殊性？現在如給男性、女性分數不

一樣時，就是針對性別特殊性，為 CEDAW公約第 4條暫行特別措施，不

能視為該公約所定義之歧視，建議下次辦理甄選時可將勞動局納入甄選

委員會成員。 

決議：照案通過，另有關將勞動局納入甄選委員會部分，請環境清潔稽查大

隊辦理甄選時列入考量。 

提案二 

提案案由：擇定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案，提請審議。 

發言摘要： 

一、綜合規劃科： 

延用 105年之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請業務單位於計畫招標前先行

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一） 重大施政計畫案擇定噪管科執行之 105 年度桃園國際機場航空

噪音防制設施補助工作執行計畫-(第一區)及(第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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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政計畫案擇定水保科執行之水環境巡守及防治污染宣導計畫。 

二、嚴委員祥鸞： 

（一） 有關執行工作之性別比例，參照聯合國數據應是所有執行的委員

會任一性別不得低於 50％，因全世界人口群約為 50：50。 

（二） 另在執行噪音重大計畫時須了解噪音的利害關係者，可與衛生局

相互配合，進行第二年評估時可了解噪音區內人口群的特徵為何，

並了解該地區的疾病人口群是否一致或有何不同差異性。 

決議：照案通過，除統計實施計畫執行人員外，研究是否能進一步了解受訪

對象，再與本府衛生局研議。 

提案三 

提案案由：性別平等宣導文宣措施案，提請審議。 

發言摘要： 

綜合規劃科： 

規劃製作市長宣傳廣播帶於垃圾車播放以及製作性別平等宣導標語紅

布條，經費由本科預算支應並請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協助播放。 

決議：照案通過，宣傳內容部分再研議。 

提案四 

提案案由：性別平權政策方針 106年度擬辦理之工作內容案，提請審議。 

發言摘要： 

綜合規劃科： 

一、與 105年性別統計指標項目相同之政策方針為 2、3、4、6。 

二、106年新增或刪除性別統計指標項目部分： 

（一） 政策方針 1：新增環境清潔隊員甄選報名性別比例、錄取性別比

例，倘明年度無辦理清潔隊招考活動，則僅新增環境清潔隊員性

別比例。。 

（二） 政策方針 5：已建置環境品質監測網站，故刪除此項目。  

（三） 政策方針 8：新增現有民間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志工之性別比例及

其參加性別意識訓練志工之性別比例、專案計畫協力廠商人員完

成 2小時性別影響訓練之人數及性別比例。 

決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05時 15分。 


